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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勞工法例下承認脊醫簽發的醫生證明書  

 
 

目的  
 
  本文件敍述人力事務委員會自第四屆立法會以來，就勞

工法例下承認脊醫簽發的醫生證明書所進行的討論。  
 
 
背景  
 
2.  在 2005年，香港執業脊醫協會及香港脊醫學會要求當局

在勞工法例下承認脊醫簽發的醫生證明書 (俗稱 "病假紙 ") 1。政府

當局因應他們的要求在 2005年 11月成立一個跨政策局／部門的

工作小組 (下稱 "工作小組 ")研究這個課題，包括考慮本港脊醫執

業的情況、與脊醫治療有關的各項調查、其他司法管轄區的經

驗，以及持份者的意見。  
 
3.  據政府當局表示，工作小組在 2009年 12月提交研究報

告，表明其立場為不建議在勞工法例下承認由脊醫簽發的醫生

證明書。當局分別在 2011年 5月及 6月向勞工顧問委員會及事務

委員會簡介工作小組就有關在勞工法例下承認由脊醫簽發的醫

生證明書的研究結果及政府當局對此事所持的意見。  
 

                                              
1 目前，並非所有已按法例規定註冊的醫護專業都在勞工法例下獲承認簽發醫生

證明書。只有根據《醫生註冊條例》 (第 161章 )註冊的醫生、註冊中醫及牙醫獲

授權簽發醫生證明書，使僱員在符合一些指定條件下可享有疾病津貼等法定權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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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應否在勞工法例下承認由某一醫護界別所簽發的醫生證明書  
 
4.  注意到政府當局贊同工作小組不承認脊醫簽發的醫生

證明書的建議，大部分委員表示看不到政府當局有何理由拒絕

承認脊醫簽發的醫生證明書。此等委員認為，本港脊醫的行醫

資歷及註冊事宜均受到《脊醫註冊條例》 (第 428章 )下的法定制

度所規管，而該條例已在 2003年 2月 13日起全面實施。委員指

出，工傷僱員可根據《僱員補償條例》 (第 282章 )獲付還脊醫治

療的費用，他們認為在勞工法例下不承認脊醫簽發的醫生證明

書的政策帶有歧視性和不合理。  
 
5.  政府當局解釋，政府為某一醫護界別 2設立強制註冊制

度，主要目的是為了剔除不符合資格的人士執行相關的醫護職

能；至於該醫護界別可否在勞工法例下簽發醫生證明書則是另

一回事。如果在勞工法例下承認脊醫簽發的醫生證明書，將會

對其他醫護人士有所影響，他們或會提出類似的訴求。此情況

將會對現行的僱員補償制度帶來重大影響。  
 
6.  政府當局進一步解釋，《僱員補償條例》的條文訂明因

工受傷僱員可獲僱主付還由註冊脊醫治療工傷的醫療費用，此

點只是跟給予的治療有關；至於在勞工法例下簽發醫生證明

書，有關的醫療專業人員須進一步判斷該僱員是否身體不適以

致 需 要 休 息 和 暫 時 不 適 宜 工 作 。 據 勞 工 處 在 2007 年 10 月 和

2010年 11月對前往該處辦理銷假手續的工傷僱員所進行的調查

結果顯示，即使受傷僱員可根據《僱員補償條例》申領償還脊

醫治療的費用，當中只有 0.5%和 2.9%的工傷僱員曾接受脊醫治

療。此情況顯示脊醫治療在本港的普及程度低，而且只有少數

市民曾經尋求脊醫治療。  
 
7.  政府當局強調，工作小組在作出建議前已經考慮一系列

因素。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國家在勞工法例及社會保障制度下

在處理脊醫治療方面的取向有着重大差別。此外，脊醫治療在

本地華人社會中缺乏種族文化的根基。由於所有脊醫均在私人

市場執業，而香港並沒有提供脊醫培訓的本地專上學院，因此，

如有僱主或保險承保人反對或質疑由脊醫簽發的醫生證明書，

                                              
2  現時共有 12個界別的醫護專業人員須先完成法定註冊程序，然後才可執業。此

等醫護界別包括西醫、牙醫、中醫、助產士、護士、藥劑師、醫務化驗師、職

業治療師、視光師、放射技師、物理治療師及脊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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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難以尋找中立及獨立的權威人士提供醫學意見，或在出現糾

紛時作出仲裁。此外，假如勞工法例下承認一個新增醫護界別

所簽發的醫生證明書，僱主和保險承保人將須承擔新的法律責

任。  
 
8.  委員促請政府當局更積極主動協助脊醫業界探討工作

小組提出的關注事宜，例如向持份者 (包括僱主及經營僱員補償

保險業務的承保人 )解釋他們需要承擔的新法律責任。政府當局

亦應協助或鼓勵香港脊醫管理局盡快實施一個保存醫療紀錄的

制度，以及擬訂簽發醫生證明書的指引等，以釋除承擔風險者

對此建議的疑慮，並協助他們了解僱員接受脊醫治療時的病假

發放模式。  
 
9.  政府當局表示，當局已向業界轉達公眾關注脊醫治療的

問題，當中包括保存醫療紀錄的重要性及制訂簽發病假紙指引

的需要等。在 2013年 2月 20日的立法會會議席上，政府當局在回

答議員提出的一項書面質詢時表示，香港脊醫管理局已成立專責

小組制訂和草擬有關簽發病假指引，並檢討 "註冊脊醫專業守則 "，
包括考慮加入有關處理醫療紀錄的條文。當小組完成有關工作

後，會將建議呈交香港脊醫管理局考慮。  
 
市民的認知和接受程度  
 
10.  部分委員指出很多海外國家 (例如加拿大和美國 )均已公

認，脊醫治療所採用的脊椎手法治療，經科學研究證實對常見

的功能性神經／肌肉／骨骼系統疾病如腰背痛、頸痛和頭痛，

均有良好和安全的療效，而且合乎成本效益。政府當局應採取

措施，提高脊醫服務的使用率和市民對脊醫服務的接受程度，

以期營造適合的環境，可以在勞工法例下承認由脊醫簽發的醫

生證明書。議員亦先後在 2011年 6月 29日及 2013年 2月 20日的立

法會會議上提出書面質詢，分別問及醫院管理局 (下稱 "醫管局 ")
會否重新考慮推出公營脊醫服務，以及政府當局是否有計劃建

議或鼓勵本港專上學院開辦脊醫課程。  
 
11.  據政府當局表示，公立醫院現時提供的服務及相關專職

醫療人員所處理的醫療事宜，已涵蓋脊醫所處理的服務和事宜。 
醫管局將會按社會大眾對不同醫療服務的需求，考慮提供新的

服務和設施。至於由本港專上學院開辦脊醫課程的問題，政府

當局對本港專上學院開辦任何醫護訓練課程均持開放態度。值

得注意的是，在2012-2013年度至2014-2015年度三年期學術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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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中，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並沒有收到任何由其資助學院開

辦脊醫訓練課程的申請。  
 

未來路向  
 

12.  大部分委員均認為政府當局就勞工法例下不承認由脊

醫簽發的醫生證明書所提出的理由不能接受。他們要求政府當

局檢討及考慮修訂勞工法例 (尤其是《僱傭條例》 (第 57章 ))，以

涵蓋由脊醫簽發的醫生證明書。在 2011年 6月 17日的會議上，事

務委員會通過了一項議案，促請政府在第四屆立法會任期內，

盡快承認由脊醫簽發的醫生證明書及病假紙，並就此訂定時間

表。  
 

13.  委員獲告知，政府當局對有關建議持開放態度，而且會

與持份者繼續溝通，並密切監察脊醫在香港及其他地區的最新

發展。為回應事務委員會所通過的議案，政府當局重申，在研

究於勞工法例下應否承認由某一醫療界別所簽發的醫生證明書

時，當局必須考慮包括但不限於以下的多項因素    
 

(a) 該醫療界別的範圍、發展情況和普及程度；  
 

(b) 市民對該醫療界別的認知和接受程度；  
 

(c) 持份者 (包括會因此而負上新的法律責任的人士 )
的意見和關注；  

 

(d) 相關配套是否齊備，使建議可順利實施；及  
 

(e) 其他地區的情況和經驗等。  
 

14.  委員獲告知，為了更詳細了解市民對脊醫的認知和使用

脊醫治療的最新情況，勞工處已委託政府統計處在 2012年下半

年進行一項全面調查。委員諒已得知，當局已在 2013年 11月 8日
公布該項調查的結果。  
 
 
相關文件  
 
15.  相關文件已在立法會網站登載，詳情請參閱附錄。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4年 2月 12日  



附錄 

 
 

相關文件  
 

在勞工法例下承認脊醫簽發的醫生證明書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立法會  16.5.2007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第2項質詢 ) 

立法會  9.7.2008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第7項質詢 ) 
 

人力事務委員會 

 
―  

 
CB(2)1867/10-11(01) 
 

人力事務委員會 

 
17.6.2011 議程  

會議紀要  
CB(2)2317/10-11(01) 
CB(2)2654/10-11(01) 
 

立法會  29.6.2011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第10及14項質詢 ) 

立法會  20.2.2013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第19項質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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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會事務部 2 
2014年 2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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